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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7 为检验结果。通过列（1）看出，税收大数据平

台建设能够显著提高数字经济企业纳税遵从；列（2）显示

税收大数据平台建设显著减少了企业寻租行为，影响系数

为 -0.004，在 1% 的水平上显著；将解释变量税收大数据平

台建设与机制变量企业寻租程度同时置于模型中并进行回

归，由列（3）回归结果显示，第一行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，

表示税收大数据平台建设对数字经济企业纳税遵从的直接

效应显著存在；第二行回归系数显著为负，表示企业寻租程

度的降低进一步促进了数字经济企业的纳税遵从，即税收大

数据平台建设通过降低企业寻租程度间接提升数字经济企

业遵从水平，假设二得到验证。

表 5 机制分析

(1) (2) (3)

BTD Rent BTD

Platform -0.015*** -0.004*** -0.016***

(0.003) (0.001) (0.003)

Rent -0.090***

(0.033)

Size 0.014*** 0.019*** 0.014***

(0.002) (0.001) (0.002)

Lev -0.124*** -0.028*** -0.137***

(0.008) (0.003) (0.009)

ATO 0.057*** -0.011*** 0.059***

(0.004) (0.002) (0.004)

FIXED 0.016 -0.015*** -0.003

(0.011) (0.005) (0.013)

Int -0.095*** 0.041*** -0.106***

(0.030) (0.013) (0.033)

Cashflow 0.050*** -0.008 0.049***

(0.012) (0.005) (0.014)

Mfee -0.202*** 0.671*** -0.152***

(0.015) (0.007) (0.028)

CAP 0.005*** -0.015*** 0.004***

(0.000) (0.000) (0.001)

GrossProfit 0.202*** -0.061*** 0.205***

(0.009) (0.004) (0.010)

_cons -0.346*** -0.419*** -0.356***

(0.037) (0.016) (0.044)

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

省份 ×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

r2 0.432 0.874 0.439

6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

6.1 研究结论
本研究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发现，税收大

数据平台建设显著提升了数字经济企业的纳税遵从水平，且

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支持。异质性分析表明，该促进

作用在非国有企业、东部地区以及审计质量较低的数字经济

企业中更为明显。机制检验则证明，平台通过降低企业寻租

程度发挥作用。研究表明，“以数治税”不仅是技术升级，

更是治理变革，为数字化时代的税收治理优化提供了重要

依据。

6.2 政策建议
第一，持续升级技术架构，深化数据融合与智能分析。

加大对云计算、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投入，提升数据处理能

力与安全性。推动税务与市场监管、金融等部门数据标准化

对接与常态化共享，构建统一数据标准，全面刻画企业经营

画像。

第二，实施基于风险的精准化监管。利用平台建立企

业税收风险分级分类指标体系。对低风险企业减少检查频

次、提供办税便利；对高风险企业集中资源进行重点稽查。

通过自动生成风险线索，实现靶向式稽查，提升监管效率与

遵从水平。

第三，加强税务队伍数字能力建设。系统开展税务系

统数字技能培训，内容涵盖数据分析、数据挖掘方法等，培

养复合型人才。推动组织文化向数据驱动决策转变，鼓励基

于数据的风险管理与创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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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

本文以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保障需求为出发点，结合协同治理理论，采用定性分析、问卷调查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，
剖析当前 “社保 + 商业保险” 协同保障的现存问题，最终构建多主体参与的保障模式，为完善民生保障体系、推动新业
态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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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研究背景与意义

在数字经济持续深化的背景下，我国新业态灵活就业

群体规模已突破 2 亿人，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，养老服

务等新兴领域用工缺口持续扩大。此类从业者具有流动性

强、劳动关系呈现三元结构等特征，传统二元社会保障体系

难以实现有效覆盖，保障供给与保障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

显，成为民生保障与社会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。在此背景下，

探索适配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模式，不仅能够缓

解该群体的保障焦虑，增强其就业安全感与生活幸福感，还

能补齐民生保障短板，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，助力共同

富裕与社会公平稳定。

2 国内外研究现状

2.1 国内研究综述
国内学者围绕社保与商业保险的协同开展了初步探索，

有学者对阿克苏市外卖员、快递员为研究对象，指出协同治

理可提升新业态从业者就业质量，但未深入涉及社保 + 商业

保险的具体模式 [1]。也有提出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在职业伤

害保障中可协同发展，并从覆盖人群、保障范围等维度分析

可行性，但缺乏针对灵活就业人员流动性的解决方案 [3]。还

有部分学者强调平台需承担社会责任，却未明确政府、平台、

保险公司的协同机制 [2]。整体来看，国内研究多聚焦单一主

体或局部协同，尚未形成适配三元劳动关系的完整保障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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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国外研究综述
欧美国家在灵活就业人员保障领域已有成熟实践，美

国通过多重雇主计划允许灵活就业人员通过平台参与集体

社保，同时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开发短期医疗、职业伤害保险

产品，实现社保 + 商业保险的互补发展 [5]。德国则依托弹性

社保制度，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基本养老、医疗保险体系，

同时通过税收优惠引导商业保险补充保障缺口 [6]。国外研究

注重制度灵活性与市场参与度。

2.3 本研究理论假设
协同治理机制依托政府主导、平台参与、保险公司执

行的主体架构，有效解决社保与商业保险在灵活就业人员保

障中的衔接问题，降低因流动性导致的保障断层风险。社保 
+ 商业保险的模式能显著提升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率，

其中社保覆盖基础需求，商业保险满足个性化、高风险保障

需求，两者协同可覆盖 90% 以上的核心保障场景。平台承

担部分保费补贴、政府提供税收优惠的方式，可有效缓解灵

活就业人员参保的经济压力，进而提升该群体的参保意愿。

3 研究方法

3.1 定性分析法
通过梳理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

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》及地方新业态保障政策文件，结合

协同治理理论、归因理论，分析社保 + 商业保险协同的理

论基础与制度障碍 [4]。同时选取多位不同行业新业态从业者

开展深度访谈，挖掘当前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保障困境的实

际成因。

3.2 问卷调查法
以网约车、外卖、养老服务三个新业态行业为调研对象，

在全国 多个城市发放问卷，共回收有效问卷 1200 份，通过

统计分析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现状、参保意愿、保费承受能力

等数据，为保障模式构建提供实证支撑。

3.3 案例分析法
选取浙江省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、

广东省平台 + 商业保险保障项目两个典型案例，全面分析

试点实践中的经验与问题，其中浙江形成了社保 + 商业保

险保费分摊机制，广东则存在保障范围狭窄的短板，为后续

保障模式优化提供现实参考。

4 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保障现状与困境分析
（基于 STEEPLE 模型）

4.1 现状分析
当前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保障呈现低参保率、窄覆盖

范围、弱保障力度的特征，社保整体参保率仅 30%，其中

养老保险参保率最高 45%，工伤保险参保率不足 10%；商

业保险以短期意外险为主，医疗、养老类商业保险覆盖率不

足 20%；80% 的从业者反映保障缺口大。

4.2 困境分析（STEEPLE 模型）
从社会层面看来，老龄化加剧使养老服务等新业态的

市场需求激增，但新业态灵活就业从业者多为中青年群体，

对长期养老、医疗保障的重视程度不足。同时，社会对新业

态保障的关注度较高，但部分地区存在重就业、轻保障的发

展倾向。技术层面，现有社保精算技术依赖稳定的就业数

据，但新业态从业者流动性强，60% 的从业者每年会更换 
1-2 个平台，就业信息较为分散，社保部门难以精准测算风

险。商业保险精算则因新业态行业数据积累不足，养老服务

师职业伤害发生率等关键数据统计缺失，难以设计适配的保

险产品。经济层面，新业态从业者收入波动大，40% 的从

业者月收入低于 5000 元，社保月均缴费约 800 元，商业保

险年缴约 1000 元，双重费用压力降低了从业者的参保意愿。

平台经济实现了资源高效分配，但多数平台未将保障成本纳

入运营预算，缺乏承担保费补贴的主动性。环境层面，新业

态规模持续壮大，2024 年行业增速达 15%，但保障体系建

设滞后于行业发展速度，养老服务行业已新增养老服务师职

业，但专属保障产品尚未同步推出，形成行业热、保障冷的

发展局面。政治层面，相关政策明确要求扩大失业、工伤保

险覆盖面，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，但地方政策落地存

在明显差异，部分省份未明确灵活就业人员社保缴费基数、

商业保险税收优惠政策，导致政策执行效果大打折扣 [4]。法

律层面，现行《劳动法》基于二元劳动关系设计，新业态中

平台与从业者的法律关系界定模糊，平台常以合作关系为由

规避社保缴纳责任，而法律未明确平台在保障中的强制义

务，相关纠纷频发。道德层面，社会普遍认可新业态从业者

需保障的道德共识，但部分平台存在逐利轻责的倾向，未主

动履行社会责任。少数从业者也存在侥幸心理，认为年轻无

风险，无需参保，形成道德层面的保障阻力。

4.3 困境成因分析
从内部原因来看，从业者参保意识薄弱，65% 的问卷

受访者认为参保性价比低，且该群体整体收入水平有限，难

以承担保障相关费用。部分从业者对社保与商业保险的协同

作用认知不足，存在选社保就不选商保的认知误区。从外部

原因来看，相关保障制度不完善，社保缴费标准未适配灵活

就业人员的收入特征，商业保险产品缺乏针对性。同时，保

障机制存在明显缺失，政府、平台、保险公司之间未建立有

效的协同沟通机制，政策落地滞后、数据共享不畅，外部环

境条件不佳，共同导致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保障体系难以有

效运转。

5 “社保 + 商业保险” 保障模式构建

5.1 社保与商业保险的核心特征对比
见表 1。

5.2 模式构建框架
主体职责划分围绕政府、平台、保险公司、个人四大

核心主体展开，政府主导制度设计，明确社保缴费基数弹性

区间，按从业者月均收入的 50%-100% 进行设定，同时给予

商业保险保费税收优惠，允许个人缴纳部分抵扣个税。建立

跨区域社保转移接续平台，解决灵活就业人员流动性带来


